附件2

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出租车行业城市交通

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方案

（用于企业）

一、补助对象

2024年度广州市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（出租客运）处于有效期内，且名下存在在营运车辆的番禺区巡游出租车企业。

二、补助方式

奖励资金按照折算后的纯电动车辆数比例分配给市本级和花都区、番禺区、南沙区、从化区、增城区，用于分配给巡游车企业，番禺区1,866,201.8元。

番禺区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如下：根据《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为促进企业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，将番禺区分配给企业的资金分为两部分，其中50%补助资金933,100.9元，拟按照折算后的纯电动车辆数平均分配给各企业，补助标准为1,499.66元/车/年；其余50%补助资金933,100.9元，按照如下规则核算奖励给巡游车企业：某企业奖励资金=（某企业服务质量测评得分*某企业折算后的纯电动车数量）/∑（企业服务质量测评得分*企业折算后的纯电动车总数）*分配资金总额。

三、补助程序

奖励资金分配方案公示无异议后，市交通运输局结合实际将奖励资金划拨至各出租车企业。

四、补助明细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折算后 纯电动车辆数
	2024年服务质量考核得分
	50%资金的奖励标准
	50%用于基础奖励资金奖励企业（元）
	2024年度服务  质量信誉考核  得分和折算后 的纯电动车辆数加权平均比例
	50%用于考核奖励资金奖励企业（元）
	合计（元）

	1
	番运公司
	308.79
	502.30
	1,499.66元/车/年
	463,082.56
	40.37%
	376,717.87
	839,800.43

	2
	哥德公司
	168.33
	667.85
	
	252,442.72
	29.26%
	273,046.36
	525,489.08

	3
	白云番分
	92.88
	825.10
	
	139,280.92
	19.95%
	186,119.91
	325,400.83

	4
	如约公司（原广交番分）
	52.21
	766.68
	
	78,294.70
	10.42%
	97,216.75
	175,511.45

	合 计
	622.21
	——
	——
	933,100.90
	100.00%
	933,100.90
	1,866,201.80



